转发市委农办
《关于做好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推荐工作的通知》
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事业单位，市农科院：
根据市委组织部援疆干部人才选派工作动员会的要求，现就做好市委农办、市农委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援疆岗位
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产业发展组组员兼新疆喀什地区农办副主任。
二、人选条件
政治素质好，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认真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；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，创新意识较强；事业心和责任感强，作风扎实，甘于吃苦，乐于奉献；身体健康。
熟悉农业农村工作，有相关工作经历，中共党员，年龄在50岁以下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任正科以上职务，援疆时间为3年。
三、选拔程序
采用组织发动、个人自愿报名、所在单位审核推荐，考核考察、本人及家属访谈等形式，经市委农办办务会研究确定预备人选。经市选派办组织体检、培训合格后，确定为正式人选。
四、有关待遇
援疆干部人才进疆时只转组织关系，不转户口和工资关系。有关待遇按《关于调整本市选派干部赴西藏、青海、新疆、三峡工作期间补贴标准等问题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资发【2011】19号）执行。
五、工作要求
选派援疆干部人才是市委农办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点，也是加强优秀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渠道。各处室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坚持好中选优、优中选强，切实把好人选的政治关、能力关、民意关、廉政关和身体关，注重选派政治上强、有综合协调能力、有奉献精神、能干实事的优秀年轻干部。
请在11月20日（星期三）前，将推荐人选的《干部简要情况表》报组织人事处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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